
漁船船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漁船船員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六十三年二月四日由經濟

部訂定發布以來，歷經二十八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近年受我國出生人口持續下降影響，海洋漁業人力供給不足之情形

日益顯著；同時，國人參與海上活動及漁業體驗之人數逐年增加。為兼

顧海上作業安全、漁業人力培育及產業永續發展之需求，爰規劃新增見

習船員制度。 

透過該制度，輔導有意搭乘漁船出海見習漁撈作業之國人，於完成

短期基本安全訓練並取得見習漁船船員手冊後，得搭乘漁船出海進行見

習，從事與見習目的相符，且不影響航行安全與作業安全之輔助性作業

，其內容不涉及依法應由具船員資格者負責之航行、輪機或漁撈作業職

務；並配合漁獲分紅、轉正為船員訓練及相關配套機制，引導其逐步投

入海洋漁業，銜接成為專業船員，以建構合法、安全且有秩序之海上作

業環境。 

另鑑於現行海上作業人力供給不足，為提升人力運用彈性，爰將資

深船員代理三等船長及二等輪機長之代理期間，由現行二年放寬為三年

，以因應實務運作需要。復考量現行長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

、航行無限水域之漁船，其船員最低員額規定為二人，尚不足以因應長

時間海上航行及作業需求，易致船員過度勞累，進而影響航行及作業安

全，爰修正該類漁船船員最低員額為三人。 

綜上，為因應漁業人力結構變化、強化海上作業安全並健全船員管

理制度，爰擬具本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見習船員及實習船員之名詞定義，並統一相關用語。（修正條文

第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 

二、增訂見習船員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參加訓練之義務，並明定基本

安全訓練之類別及相關事項；另規範申請上漁船從事見習並參加基

本安全訓練者，得免經漁業人向所屬區漁會薦送。（修正條文第十一

條及第十一條之一） 

三、增訂見習船員之年齡限制、隨船出海應遵行事項、海上安全互助金



制度、見習漁船船員手冊之申領、有效期間、期滿換發、上船見習

及轉正為船員訓練等相關規定，並明定見習漁船船員手冊之繳回及

註銷機制。（修正條文第十八條之一至第十八條之六） 

四、明定見習船員及實習船員不列入船員最低員額計算，並配合修正漁

船搭載人數限制相關規定，且修正長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

尺且航行無限水域之漁船，其船員最低員額（含幹部船員）之配置

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五、增訂船長及船副職責，明定其對見習船員及實習船員負有指導責任

。（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 

六、明定見習船員及實習船員，應比照船員接受船長及相關幹部船員之

監督與指揮。（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七、增訂見習船員於從事見習期間應遵守之事項，及其違反規定時之管

理措施。（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之一） 

 

 

 

 

 

 

 

 

 

 

 

 

 

 

 

 

 



漁船船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

如下： 

一、漁船：指經營漁業之

船舶、舢舨、漁筏及

漁業巡護船、漁業試

驗船、漁業訓練船。 

二、船員：指服務於漁船

之幹部船員及普通船

員。但不包括見習船

員、實習船員、觀察

員及檢查員。 

三、幹部船員：指在漁船

上擔任船長、船副、

輪機長、大管輪、管

輪、電信員職務之船

員。 

四、普通船員：指幹部船

員以外之船員。 

五、見習船員：指於漁船

上觀摩或學習漁撈作

業，未具船員身分之

人員。 

六、實習船員：指經學校

或訓練機構安排並統

一造冊，於漁船上從

事實務學習或訓練，

未具船員身分之人員

。 

七、船長：指在漁船上主

管一切事務之人。 

八、船副：指在漁船上負

責航行當值之幹部船

員。 

九、輪機長：指在漁船上

主管操作維護船舶主

機、輔機及相關電子

裝置之幹部船員。 

十、大管輪：指在漁船上

負責協助處理輪機部

門事務，並督導輪機

部門人員從事各項輪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

如下： 

一、漁船：指經營漁業之

船舶、舢舨、漁筏及

漁業巡護船、漁業試

驗船、漁業訓練船。 

二、船員：指服務於漁船

之幹部船員及普通船

員。但不包括觀察員

及檢查員。 

三、幹部船員：指在漁船

上擔任船長、船副、

輪機長、大管輪、管

輪、電信員職務之船

員。 

四、普通船員：指幹部船

員以外之船員。 

五、船長：指在漁船上主

管一切事務之人。 

六、船副：指在漁船上負

責航行當值之幹部船

員。 

七、輪機長：指在漁船上

主管操作維護船舶主

機、輔機及相關電子

裝置之幹部船員。 

八、大管輪：指在漁船上

負責協助處理輪機部

事務，並督導輪機部

人員從事各項輪機作

業之幹部船員。 

九、管輪：指在漁船上負

責輪機當值、操作及

維護之幹部船員。 

十、電信員：指在漁船上

負責無線電當值之幹

部船員。 

十一、觀察員：指由中央

主管機關指派在漁

船負責執行查核、

蒐集資料、採取生

一、 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

款未修正。 

二、 為明確船員之適用範

圍，並配合第五款及第

六款分別增訂見習船

員及實習船員之定義

，修正第二款但書，將

見習船員、實習船員、

觀察員及檢查員並列

，均不具船員身分，以

資區別。 

三、 配合新增見習船員制

度，增訂第五款，明定

見習船員之用詞及其

定義。 

四、 配合實務上學校或訓

練機構安排人員上船

從事實務學習或訓練

之需要，增訂第六款，

明定實習船員之用詞

及其定義。 

五、 配合增訂第五款及第

六款，現行第五款至第

十九款之款次遞移，除

第十款及第十五款酌

作文字修正外，其餘內

容未修正。 



機作業之幹部船員。 

十一、管輪：指在漁船上

負責輪機當值、操作

及維護之幹部船員。 

十二、電信員：指在漁船

上負責無線電當值

之幹部船員。 

十三、觀察員：指由中央

主管機關指派在漁

船負責執行查核、

蒐集資料、採取生

物體標本及其他指

定任務之人員。 

十四、檢查員：指由中央

主管機關指派至公

務船舶執行登臨檢

查漁船、法規宣導

及其他指定任務之

人員。 

十五、漁船長度：指船舶

丈量規則第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之

船長。 

十六、有限水域：指中華

民國專屬經濟海域

以內之水域。 

十七、無限水域：指有限

水域以外之水域。 

十八、A1海域：指在海岸

電臺特高頻通信範

圍內之海域。 

十九、A2海域：指 A1 海

域以外，在海岸電

臺中頻通信範圍內

之海域。 

二十、A3海域：指 A1、A2 

海域以外，在國際

海事衛星組織之定

置衛星通信範圍內

之海域。 

二十一、A4海域：指 A1

、A2、A3海域以外

之海域。 

物體標本及其他指

定任務之人員。 

十二、檢查員：指由中央

主管機關指派至公

務船舶執行登臨檢

查漁船、法規宣導

及其他指定任務之

人員。 

十三、漁船長度：指船舶

丈量規則第二條規

定之船長。 

十四、有限水域：指中華

民國專屬經濟海域

以內之水域。 

十五、無限水域：指有限

水域以外之水域。 

十六、A1海域：指在海岸

電臺特高頻通信範

圍內之海域。 

十七、A2海域：指 A1 海

域以外，在海岸電

臺中頻通信範圍內

之海域。 

十八、A3海域：指 A1、A2 

海域以外，在國際

海事衛星組織之定

置衛星通信範圍內

之海域。 

十九、A4海域：指 A1、A2

、A3 海域以外之海

域。 

第八條之一  領有漁船船員第八條之一  領有漁船船員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手冊之船員受僱於非我國

籍漁船者，應於受僱後三

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異動

時，亦同。 

前項應報備查事項包

括雇主、漁船船名、船舶

國籍、作業洋區、漁業種

類、僱傭期間、擔任職務

及相關事項。 

手冊之船員受僱於非我國

籍漁船者，應於受僱後三

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異動

時，亦同。 

前項應報備查事項包

括雇主、漁船船名、船舶

國籍、作業洋區、漁業種

類、僱傭期間、擔任職務

及相關事項。 

本條修正施行前已受

僱於非我國籍漁船者，應

於本條修正施行之日起三

個月內，依第一項規定辦

理。 

正。 

二、 現行第三項係屬過渡

規定，明定修正施行

前已受僱於非我國籍

漁船之船員，應於一

定期限內辦理備查。

因所定期限已屆滿，

已無保留必要，爰予

刪除。 

第十一條  見習船員、實習

船員及船員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參加訓練，其種

類如下： 

一、基本安全訓練。 

二、幹部船員專業訓練。 

三、在職專業訓練。 

前項訓練，由中央主

管機關參酌國際標準訂定

，並得自行或委託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專業資

格之公、民營機構或學術

機構辦理訓練事宜。基本

安全訓練之種類及相關事

項，規定如附表一之一。 

第一項訓練，除見習

船員外，由中央主管機關

向參加訓練人員收取保證

金，並訂定行政契約；參

加訓練人員於完成訓練後

一年內累計出海從事漁業

勞動三個月以上者，得申

請退還保證金。 

前項保證金退還之申

請，參加訓練人員應於完

成訓練後一年三個月內為

之；逾期未申請者，保證

金不予退還。 

參加幹部船員專業訓

第十一條  船員應依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參加訓練，其

種類如下： 

一、基本安全訓練。 

二、幹部船員專業訓練。 

三、在職專業訓練。 

前項訓練，由中央主

管機關參酌國際標準訂定

，並得自行、委託公、民

營專業訓練機構或學術機

構辦理訓練事宜。 

第一項訓練，由中央

主管機關向參加訓練人員

收取保證金，並訂定行政

契約；參加訓練人員於完

成訓練後一年內累計出海

從事漁業勞動三個月以上

者，得申請退還保證金。 

前項保證金退還之申

請，參加訓練人員應於完

成訓練後一年三個月內為

之；逾期未申請者，保證

金不予退還。 

參加幹部船員專業訓

練所需具備之資格及應繳

（驗）之證明文件如附表

二。 

一、 為明確應參加訓練適

用對象，修正第一項

，明定見習船員、實

習船員及船員均應依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參

加訓練。 

二、 為確保訓練品質與專

業性，修正第二項，

明定受委託之公、民

營機構或學術機構應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具專業資格；另將基

本安全訓練之種類及

相關事項另列附表一

之一，以資明確。 

三、 鑑於見習船員係為登

漁船見習漁撈作業，

並依規定繳納訓練費

用，爰於第三項明定

見習船員免予收取保

證金，以資明確。 

四、 第四項及第五項未修

正。 



練所需具備之資格及應繳

（驗）之證明文件如附表

二。 

第十一條之一  報名參加前

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之人

員，應由擬服務漁船之漁

業人填具訓練推薦報名表

，送漁業人所屬區漁會、

遠洋漁業公會或協會報名

參加。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服務於漁業巡護船、

漁業試驗船或漁業訓

練船，經服務機關出

具證明文件。 

二、觀察員、檢查員或參

加獎勵上漁船工作之

相關計畫之人員，經

中央主管機關出具證

明文件。 

三、申請上漁船實習，由

其就讀學校推薦。 

四、申請上漁船見習。 

五、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自

行辦理之訓練。 

報名參加前條第一項

第二款訓練之境內僱用外

國籍船員及境外僱用非我

國籍船員，應符合附表二

規定之受訓資格，並由受

僱漁船漁業人填具訓練推

薦報名表，送漁業人所屬

區漁會、遠洋漁業公會或

協會報名參加。 

第十一條之一  報名參加前

條第一項第一款訓練之人

員，應由擬服務漁船之漁

業人填具訓練推薦報名表

，送漁業人所屬區漁會、

遠洋漁業公會或協會報名

參加。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服務於漁業巡護船、

漁業試驗船或漁業訓

練船，經服務機關出

具證明文件。 

二、觀察員、檢查員或參

加獎勵上漁船工作之

相關計畫之人員，經

中央主管機關出具證

明文件。 

三、申請上漁船實習，由

其就讀學校推薦。 

四、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自

行辦理之訓練。 

報名參加前條第一項

第二款訓練之境內僱用外

國籍船員及境外僱用非我

國籍船員，應符合附表二

規定之受訓資格，並由受

僱漁船漁業人填具訓練推

薦報名表，送漁業人所屬

區漁會、遠洋漁業公會或

協會報名參加。 

一、 為配合新增見習船員

制度，並因應申請上

漁船見習者參加基本

安全訓練之需求，其

身分具備獨立性，先

無須與漁業人建立僱

傭關係為前提，明定

申請上漁船見習者得

不經漁業人推薦，得

以自行報名參加訓練

，爰增訂第一項第四

款。 

二、 配合第四款增訂，現

行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款次遞移為第五款，

內容未修正。 

三、 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八條  申請上漁船實習

者，應由所屬學校或訓練

機構統一造冊，向中央主

管機關委辦之漁船船籍所

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一定期限

之實習漁船船員手冊。 

第十八條之  申請上漁船實

習者，應由所屬學校或訓

練機構統一造冊，向中央

主管機關委託之漁船船籍

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一定期

限之實習漁船船員手冊。 

配合實務執行性質屬行政

機關間公權力事項之委辦

，爰將「委託」修正為「委

辦」，以符法制用語。 

第十八條之一  見習船員應

年滿十八歲，未滿六十五

歲。 

 一、 本條新增。 

二、 見習船員屬學習及輔

助性質，尚未具備完



見習船員僅得搭乘主

營或兼營漁業種類為一支

釣、延繩釣、曳繩釣或籠

具之漁船，並於有限水域

內作業。 

整作業能力及經驗；

相較於普通船員得年

滿十六歲從事作業，

為強化見習船員之安

全保障，並考量漁船

作業具高度勞力負荷

及海上作業風險，爰

明定見習船員應年滿

十八歲、未滿六十五

歲，訂定第一項。 

三、 為兼顧海上作業安全

及管理需求，明定見

習船員僅得搭乘主營

或兼營漁業種類，以

一支釣、延繩釣、曳

繩釣或籠具為限，並

於有限水域內作業，

以降低作業風險並利

於管理，爰訂定第二

項。 

第十八條之二  見習船員於

申請或期滿換發見習漁船

船員手冊時，應繳交新臺

幣二千元之見習船員海上

安全互助金；未繳交者，

應自行投保商業保險。 

前項所收之見習船員

海上安全互助金，中央主

管機關得委託中華民國全

國漁會設置專戶管理，或

依相關法令交由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機構辦理。 

見習船員因海難致死

亡、失蹤或失能者，其給

付項目及金額，準用漁民

海上作業保險及救助辦法

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九條

規定之給付基準；其給付

來源，以前項互助金或自

行投保之商業保險為限。 

前項所稱準用規定，

包括被保險人資格、保險

事故認定、保險金額及救

助金額之規定。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保障見習船員於海

上作業期間之人身安

全，明定其於申請或

期滿換發見習漁船船

員手冊時，應繳交見

習船員海上安全互助

金；未繳交者，應自

行投保商業保險，爰

訂定第一項。 

三、 為利見習船員海上安

全互助金之統籌運用

及專責管理，明定中

央主管機關得委託中

華民國全國漁會設置

專戶管理，或依相關

法令交由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構辦理，爰訂

定第二項。 

四、 為確保見習船員因海

難致死亡、失蹤或失

能時，其給付項目及

金額具一致性及適足

保障水準，明定其給



第一項所稱自行投保

商業保險者，其保險項目

及保險金額，不得低於第

三項準用之給付基準。 

付項目及金額準用漁

民海上作業保險及救

助辦法第五條、第六

條及第九條規定之給

付基準，並明確準用

範圍，爰訂定第三項

及第四項。 

五、 為兼顧未繳交互助金

之見習船員保障，明

定其自行投保之商業

保險，其保險項目及

保險金額不得低於前

述準用之基準，爰訂

定第五項。 

第十八條之三  申請見習漁

船船員手冊者，應於取得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基本安全訓練結業證

書後六個月內，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

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

機關（構）申請核發： 

一、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

正面脫帽照片二張。 

二、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

正本、影本各一份，

正本於繳驗後發還。 

三、完成見習船員基本安

全訓練之證明文件。 

四、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

機構所出具有效之合

格漁船船員體格檢查

證明書一份。 

五、已繳交見習船員海上

安全互助金，或已投

商業保險之證明文件

。 

見習漁船船員手冊有

效期限為二年；期滿申請

換發者，應於期滿前三個

月內申請換發。 

前項申請期滿換發見

習漁船船員手冊者，如最

近二年內未曾持有效見習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規範見習漁船船員

手冊之申請及核發程

序，明定申請人應於

期限內檢附相關文件

，向中央主管機關或

其委託之機關（構）

申請，爰訂定第一項

。 

三、 為利見習漁船船員資

格管理並確保其有效

性，明定見習漁船船

員手冊之有效期間為

二年，並規範期滿換

發之申請期間，爰訂

定第二項。 

四、 為維持見習漁船船員

資格管理之一致性及

確保訓練效益，如申

請人未符合一定出海

作業經驗或手冊逾期

情形，應重新取得基

本安全訓練結業證書

，並重新申請見習漁

船船員手冊，爰訂定

第三項。 

五、 為提升行政作業效率

及便利申請人辦理程

序，明定中央主管機

關得委託區漁會辦理



漁船船員手冊出海作業，

或其手冊有效期間屆滿逾

二年者，應重新取得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基

本安全訓練結業證書，並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

區漁會辦理見習船員手冊

之申請受理、審查、核發

及補發事項。 

見習漁船船員手冊之

申請受理、審查、核

發及補發事項，爰訂

定第四項。 

第十八條之四  見習船員隨

漁船出海時，應攜帶有效

之見習漁船船員手冊。 

漁船應置見習船員名

冊及申報進出港等相關資

料。 

 一、 本條新增。 

二、 參照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為確保見習船員

身分及訓練紀錄得以

查核，明定見習船員

隨漁船出海作業時，

應隨身攜帶有效之見

習漁船船員手冊，爰

訂定第一項。 

三、 參照第七條第一項規

定，為利管理及查核

，明定漁船應置備見

習船員名冊，並依規

定申報其進出港及相

關作業資料，爰訂定

第二項。 

第十八條之五  見習船員自

完成訓練結業之次日起一

年內，累計隨漁船實際出

海從事漁業勞動達三個月

以上者，視同已完成附表

一之一所定小型漁船（筏

）船員基本安全訓練；其

另完成附表一之一所定進

階訓練者，視同已完成附

表一之一所定漁船船員基

本安全訓練。 

前項所稱累計隨漁船

實際出海從事漁業勞動達

三個月以上，指出海作業

日數累計達九十日以上；

漁船及船員於同一日進出

港，且實際出海作業時間

累計達四小時以上者，以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輔導見習船員銜接

轉任為船員，以補充

漁業勞動力，明定其

於完成見習訓練後一

定期間內累積足夠海

上實務經驗者，視同

完成附表一之一之小

型漁船（筏）船員基

本安全訓練；並規定

其另完成附表一之一

之進階訓練者，得視

同完成附表一之一之

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

練，爰訂定第一項。 

三、 為統一累計出海作業

日數之計算標準，明

定出海作業日數之認



一日計算；船員先後服務

於二艘以上漁船者，其出

海作業日數得併計。 

定方式及併計規定，

爰訂定第二項。 

第十八條之六  見習船員於

取得漁船船員手冊之日起

，其見習漁船船員手冊失

其效力。 

前項人員申請漁船船

員手冊時，應繳回原領之

見習漁船船員手冊，由主

管機關註銷之；未繳回者

，主管機關得逕予註銷。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避免見習船員於取

得漁船船員手冊後，

仍同時持有見習船員

手冊，致生雙重身分

及制度適用混淆，爰

增訂本條。 

三、 考量見習船員制度係

屬培訓性質，其目的

在於銜接轉任正式船

員，於取得漁船船員

手冊時，即應回歸船

員管理體系，爰明定

見習船員手冊自該時

點起失其效力。 

四、 為利實務管理及查核

，並避免持用已失效

之手冊登船出港，爰

明定申請漁船船員手

冊時，應繳回原領之

見習船員手冊，由主

管機關予以註銷；未

繳回者，主管機關得

逕予註銷，以強化管

理機制。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持有本規則中

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九

日修正施行前所核發之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未於九

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前申請

換發者，得於一百零三年

五月二十三日前換發新制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其申

請程序、應檢附文件等相

關規定如附表四。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條係就持有本規則

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修正施行前所核發之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者

，定明其申請換發新

制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之過渡規定。因本條

所定申請換發期限已

於一百零三年五月二

十三日屆滿，已無繼

續適用之必要，爰予

刪除。 



第二十二條  總噸位二十以

上漁船出海船員及幹部船

員最低員額，規定如附表

四。 

見習船員及實習船員

不計入附表四所定船員最

低員額。 

漁船搭載人員總數，

不得超過漁業執照所載核

定之船員人數。 

第二十二條  總噸位二十以

上漁船出海船員及幹部船

員最低員額，規定如附表

五。 

一、 現行規定列為第一項

。配合刪除現行第二

十一條，爰修正為附

表四。 

二、 考量見習船員及實習

船員尚未具備正式船

員身分及完整作業責

任，為明確船員最低

配置人數之計算基準

，爰增訂第二項，明

定其不計入附表四所

定船員最低員額。 

三、 為確保漁船航行及作

業安全，避免船舶超

載致生風險，並使船

舶實際搭載人數符合

漁業執照核定之安全

承載範圍，爰增訂第

三項，明定漁船搭載

人員總數之上限規範

，以維持船舶安全及

管理一致性。 

第二十四條  船長負責全船

之安全及管理事宜，其職

掌如下： 

一、出港前應確認船舶自

動識別系統船載臺、

船位回報系統、救生

設備及漁航儀器設備

等可正常使用且適航

，並將應急指位無線

電示標放置於指定位

置後，始可出港。 

二、出港前應清點船上膳

食、飲用水及藥品是

否足量；如有不足，

應通報漁業人補充。 

三、查核見習船員、實習

船員及船員應攜帶有

效之漁船船員手冊、

外國籍船員證或幹部

船員執業證書，並確

認船員之體格檢查是

否合格。 

第二十四條  船長負責全船

之安全及管理事宜，其職

掌如下： 

一、出港前應確認船舶自

動識別系統船載臺、

船位回報系統、救生

設備及漁航儀器設備

等可正常使用且適航

，並將應急指位無線

電示標放置於指定位

置後，始可出港。 

二、出港前應清點船上膳

食、飲用水及藥品是

否足量；如有不足，

應通報漁業人補充。 

三、查核船員應攜帶有效

之漁船船員手冊、外

國籍船員證或幹部船

員執業證書，並確認

船員之體格檢查是否

合格。 

四、監督指揮全體船員綜

一、 為明確船長之管理及

查核責任，增列見習

船員及實習船員亦屬

應受查核之對象，並

規範其應攜帶有效之

漁船船員手冊、外國

籍船員證或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及確認其

體格檢查是否合格，

爰修正第一項第三款

；另為強化甲板作業

安全管理，明定船長

應要求見習船員、實

習船員及船員於甲板

從事漁撈作業時應穿

著救生衣，爰修正第

七款，以資明確。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

第六款增列實習船員

之定義，爰修正第十

四款之用語；為明確

區分見習船員與實習



四、監督指揮全體船員綜

理航行及漁撈作業，

如漁船合組作業時，

其從船船長應受主船

船長之指揮。 

五、漁場之選擇、作業位

置之選定及漁撈技術

之指導。 

六、應熟知本船之構造與

性能，並隨時注意安

全檢查、保養及維修

；卸任時，應將本船

特性及有關紀錄告知

並移交繼任之船長。 

七、應要求見習船員、實

習船員及船員於甲板

上從事漁撈作業時穿

著救生衣。 

八、海上接獲他船之呼救

，應立即施以救援。

但本船亦在危險狀態

時，不在此限。 

九、漁船於海上發生遇險

、事故或船員發生傷

病、落海、失蹤、死

亡時，應立即通報漁

業通訊電臺。 

十、船員於海上發生重大

傷病時，應儘速將漁

船駛往就近港口就醫

，或協調友船將該船

員就近送醫。 

十一、指派船員維護住艙

、廚房、餐廳、廁所

、浴室之清潔及使用

。 

十二、負責保管本船各項

法定證明文件及船員

名冊。屬第七條第二

項之漁船，應另保管

勞動契約影本，並提

供船員查閱。 

十三、隨時記載，並查閱

航海及作業日誌。 

理航行及漁撈作業，

如漁船合組作業時，

其從船船長應受主船

船長之指揮。 

五、漁場之選擇、作業位

置之選定及漁撈技術

之指導。 

六、應熟知本船之構造與

性能，並隨時注意安

全檢查、保養及維修

；卸任時，應將本船

特性及有關紀錄告知

並移交繼任之船長。 

七、應要求船員於甲板上

從事漁撈作業時穿著

救生衣。 

八、海上接獲他船之呼救

，應立即施以救援。

但本船亦在危險狀態

時，不在此限。 

九、漁船於海上發生遇險

、事故或船員發生傷

病、落海、失蹤、死

亡時，應立即通報漁

業通訊電臺。 

十、船員於海上發生重大

傷病時，應儘速將漁

船駛往就近港口就醫

，或協調友船將該船

員就近送醫。 

十一、指派船員維護住艙

、廚房、餐廳、廁所

、浴室之清潔及使用

。 

十二、負責保管本船各項

法定證明文件及船員

名冊。屬第七條第二

項之漁船，應另保管

勞動契約影本，並提

供船員查閱。 

十三、隨時記載，並查閱

航海及作業日誌。 

十四、對實習人員之指導

及考核。 

船員之管理方式，並

符合實務操作需求，

爰於第十四款明定對

見習船員僅予指導，

而對實習船員則同時

進行指導及考核，以

利維持船上管理秩序

及安全。 

三、 其餘未修正。 



十四、對見習船員之指導

；對實習船員之指導

及考核。 

十五、海上遇有下列情事

，應將事實始末、時

間地點詳實記載於航

海日誌，檢送最初到

達港之航政及漁業主

管機關： 

（一）本船遭遇海難及危

險事項。 

（二）發現他船碰撞或遇

難。 

（三）救護遇難船隻或人

命。 

（四）對於船員過失處分

。 

（五）船上所載人員失蹤

、死亡、傷害、染

患傳染病。 

（六）其他重要事項。 

十六、依船員法第六十六

條之規定作成海事報

告。 

十七、應提供觀察員及檢

查員執行任務必要及

充分之協助。 

十八、其他依法令應辦理

事項。 

前項第一款所定事項

，在置有船副之漁船，由

船副辦理之。 

十五、海上遇有下列情事

，應將事實始末、時

間地點詳實記載於航

海日誌，檢送最初到

達港之航政及漁業主

管機關： 

（一）本船遭遇海難及危

險事項。 

（二）發現他船碰撞或遇

難。 

（三）救護遇難船隻或人

命。 

（四）對於船員過失處分

。 

（五）船上所載人員失蹤

、死亡、傷害、染

患傳染病。 

（六）其他重要事項。 

十六、依船員法第六十六

條之規定作成海事報

告。 

十七、應提供觀察員及檢

查員執行任務必要及

充分之協助。 

十八、其他依法令應辦理

事項。 

前項第一款所定事項

，在置有船副之漁船，由

船副辦理之。 

第二十五條  船副承船長之

命協助駕駛，管理甲板事

務，及督率漁航部門各級

船員、見習船員及實習船

員從事各項作業與實習。 

航行中，船長死亡或

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而未有

繼任人時，應由從事駕駛

之船員中職級最高之船副

代理執行其職務。 

第二十五條  船副承船長之

命協助駕駛，管理甲板事

務，及督率漁航部各級船

員從事各項作業與實習。 

航行中，船長死亡或

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而未有

繼任人時，應由從事駕駛

之船員中職級最高之船副

代理執行其職務。 

一、 第一項將「漁航部」

修正為「漁航部門」，

以統一用語。 

二、 配合增列「見習船員

」及明確化「實習船

員」身分，修正為「

各級船員、見習船員

及實習船員」，以符實

務運作需要並與本規

則用語一致。 

三、 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十六條  輪機長承船長第二十六條  輪機長承船長一、 第一項將「輪機部」



之命，監督指揮輪機部門

作業，其職掌如下： 

一、輪機之管理使用及保

養。 

二、出港前返港後，均應

檢查各部分機件。 

三、督率輪機人員從事可

以自行檢修之工作。 

四、船體碰撞或擱淺時，

應即檢查各部分機件

性能，隨時報告船長

，並記入輪機日誌。 

五、應熟知輪機各部分之

特性，作為紀錄妥為

保管；卸任時，應將

此種特性及有關紀錄

告知，並移交繼任人

員。 

六、督導及考核輪機部門

之實習船員。 

七、航行中遇有下列事項

，應將時間地點詳實

記載於輪機日誌，報

由船長轉報最初到達

地之漁業及航政主管

機關： 

（一）輪機發生重大故障

或機艙發生重大事

故時。 

（二）因救援他船而將油

料或備用機件給予

他船或收受他船之

油料或備用機件時

。 

（三）其他有關輪機部分

之重要事項。 

之命，監督指揮輪機部作

業，其職掌如下： 

一、輪機之管理使用及保

養。 

二、出港前返港後，均應

檢查各部分機件。 

三、督率輪機人員從事可

以自行檢修之工作。 

四、船體碰撞或擱淺時，

應即檢查各部分機件

性能，隨時報告船長

，並記入輪機日誌。 

五、應熟知輪機各部分之

特性，作為紀錄妥為

保管；卸任時，應將

此種特性及有關紀錄

告知，並移交繼任人

員。 

六、督導及考核輪機部門

之實習人員。 

七、航行中遇有下列事項

，應將時間地點翔實

記載於輪機日誌，報

由船長轉報最初到達

地之漁業及航政主管

機關： 

（一）輪機發生重大故障

或機艙發生重大事

故時。 

（二）因救援他船而將油

料或備用機件給予

他船或收受他船之

油料或備用機件時

。 

（三）其他有關輪機部分

之重要事項。 

修正為「輪機部門」，

以統一用語。 

二、 修正第六款之用語，

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十四條說明一前段。 

三、 第七款酌作文字修正

，其餘未修正。 

第二十七條  一等大管輪及

一等管輪承一等輪機長之

命，協助處理輪機部門事

務，並督率輪機部門人員

從事各項輪機作業，及負

責訓練輪機部門實習船員

；一等輪機長因故不能執

行任務時，由一等大管輪

第二十七條  一等大管輪及

一等管輪承一等輪機長之

命，協助處理輪機部事務

，並督率輪機部人員從事

各項輪機作業，及負責訓

練輪機部實習人員；一等

輪機長因故不能執行任務

時，由一等大管輪代理一

修正「輪機部」為「輪機部

門」；另修正「實習人員」

為「實習船員」，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四條說明一

前段，以統一用語。 



代理一等輪機長職務。 等輪機長職務。 

第二十九條  見習船員、實

習船員及普通船員應受船

長及有關幹部船員之監督

指揮，從事各項作業。 

第二十九條  普通船員應受

船長及有關幹部船員之監

督指揮，從事各項作業。 

為明確規範見習船員及實

習船員於船上從事見習及

實習相關作業期間之指揮

監督關係，並維持漁船作業

秩序，明定見習船員及實習

船員亦應受船長及有關幹

部船員之監督指揮，爰修正

本條規定，將見習船員及實

習船員納入適用對象。 

第三十一條之一  見習船員

於從事見習活動期間，不

得有違反第二十九條及前

條第一款、第三款與第七

款規定之行為。 

違反前項規定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重

採取下列管理措施之一： 

一、停止其見習資格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 

二、廢止其見習漁船船員

手冊。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廢

止見習漁船船員手冊者，

自廢止之日起二年內，不

得申請見習漁船船員手冊

。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使見習船員於從事

見習活動期間遵守相

關規範，並維持漁船

作業秩序及安全，明

定見習船員不得有違

反第二十九條及第三

十一條第一款、第三

款與第七款規定之行

為，爰訂定第一項。 

三、 見習船員違反前項規

定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視情節輕重採取停

止其見習或廢止其見

習漁船船員手冊等管

理措施，以維持海上

作業秩序並確保作業

安全，爰訂定第二項

。 

四、 為強化制度管理效果

，明定經廢止見習漁

船船員手冊者，自廢

止之日起二年內不得

申請見習漁船船員手

冊，爰訂定第三項。 

第三十三條  漁船船員手冊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收

回事項，必要時，中央主

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 

第三十三條  漁船船員手冊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收

回事項，必要時，中央主

管機關得委託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十

八條。 



第十一條附表一之一 基本安全訓練種類及相關事項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基本安全訓練種類及相關事項表  一、 本附表新增。 

二、 為明定基本安全訓練

之種類及適用對象，並

配合見習船員制度之

推動，爰新增本附表。 

三、 考量各類基本安全訓

練之課程內容、時數及

訓練費用，將視實務需

求及執行情形適時調

整，為保留制度彈性，

爰明定由中央主管機

關另行公告。 

備註：本表各類基本安全訓練之課程內容、時數及見習船員訓練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行公告。 

類別 訓 練 種 類 適    用    對    象 

漁船船員 
漁船船員基本安全

訓練 

規劃於船長十二公尺以上漁船擔任船員者。 

實習船員 
漁船船員基本安全

訓練 

規劃於漁船上從事實務學習或訓練者。 

漁船船員 
漁船船員基本安全

訓練補訓 

已接受求生滅火訓練，尚未接受漁船船員基本安全

訓練，且規劃於船長十二公尺以上漁船擔任船員者。 

小型漁船

(筏)船員 

小型漁船 (筏 )船員

基本安全訓練 

規劃於船長未滿十二公尺漁船擔任船員者。 

小型漁船

(筏)船員 

小型漁船 (筏 )船員

基本安全進階訓練 

已接受小型漁船(筏)船員基本安全訓練，且規劃於船

長十二公尺以上漁船擔任船員者。 

養殖用漁

筏船員 

養殖用漁筏船員基

本安全訓練 

規劃於養殖用漁筏擔任船員者。 

見習船員 

見習船員基本安全

訓練 

規劃於主營或兼營漁業種類為一支釣、延繩釣、曳

繩釣或籠具，並於有限水域內作業之漁船擔任見習

船員者。 

 

 

 



第十一條附表二 幹部船員專業訓練受訓資格及應繳（驗）證明文件等相關事項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幹部船員專業訓練受訓資格及應繳(驗)文件等相關事項表 幹部船員專業訓練受訓資格及應繳(驗)文件等相關事項表 本附表未修正。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參加各該類科訓練： 

類科 受訓資格 應繳(驗)證明文件 

一等船長 

一、 領有一等船副執業證書後，擔

任一等船副一年以上，有證明

文件者。 

（一）一等船副執業證書。 

（二）擔任一等船副一年以上之船員

服務經歷證明書。 

二、領有一等船副執業證書，及曾

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以

上，有證明文件者。 

（一）一等船副執業證書。 

（二）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以上

之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 領有二等船長執業證書後，擔

任二等船長一年六個月以

上，並經一等船副訓練合格

後，有證明文件者。 

（一）二等船長執業證書。 

（二）擔任二等船長一年六個月以上

之船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一等船副訓練結業證書。 

四、領有二等船長執業證書，及曾

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六

個月以上，並經一等船副訓練

合格後，有證明文件者。 

（一）二等船長執業證書。 

（二）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六個

月以上之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一等船副訓練結業證書。 

五、 曾擔任三級艦上尉以上艦長

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三級艦上尉以上艦長一年以上之

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六、 曾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副艦

長一年六個月以上，有證明文

件者。 

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副艦長一年六個

月以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一等船副 

一、經二等船長或二等船副訓練合

格，有證明文件者。 

二等船長或二等船副訓練結業證書。 

二、曾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副艦長

六個月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副艦長六個月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曾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駕駛職

務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駕駛職務一年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四、曾擔任小型艦艇少尉以上艇

長、艇副一年以上，有證明文

件者。 

擔任小型艦艇少尉以上艇長、艇副一

年以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五、曾在長度二十四公尺以上漁船

擔任漁航工作三年六個月以

上，並經三等船長及赴無限水

域航行作業專業訓練合格，有

證明文件者。 

（一）在長度二十四公尺以上漁船擔      

      任漁航工作三年六個月以上之 

      船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二）三等船長訓練結業證書。 

（三）赴無限水域航行作業專業訓練 

      結業證書。 

二等船長 

一、領有二等船副執業證書後，擔

任二等船副一年以上，有證明

文件者。 

（一）二等船副執業證書。 

（二）擔任二等船副一年以上之船員

服務經歷證明書。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參加各該類科訓練： 

類科 受訓資格 應繳(驗)證明文件 

一等船長 

一、 領有一等船副執業證書後，擔

任一等船副一年以上，有證明

文件者。 

（一）一等船副執業證書。 

（二）擔任一等船副一年以上之船員

服務經歷證明書。 

二、領有一等船副執業證書，及曾

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以

上，有證明文件者。 

（一）一等船副執業證書。 

（二）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以上

之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 領有二等船長執業證書後，擔

任二等船長一年六個月以

上，並經一等船副訓練合格

後，有證明文件者。 

（一）二等船長執業證書。 

（二）擔任二等船長一年六個月以上

之船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一等船副訓練結業證書。 

四、領有二等船長執業證書，及曾

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六

個月以上，並經一等船副訓練

合格後，有證明文件者。 

（一）二等船長執業證書。 

（二）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六個

月以上之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一等船副訓練結業證書。 

五、 曾擔任三級艦上尉以上艦長

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三級艦上尉以上艦長一年以上之

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六、 曾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副艦

長一年六個月以上，有證明文

件者。 

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副艦長一年六個

月以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一等船副 

一、經二等船長或二等船副訓練合

格，有證明文件者。 

二等船長或二等船副訓練結業證書。 

二、曾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副艦長

六個月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副艦長六個月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曾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駕駛職

務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駕駛職務一年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四、曾擔任小型艦艇少尉以上艇

長、艇副一年以上，有證明文

件者。 

擔任小型艦艇少尉以上艇長、艇副一

年以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五、曾在長度二十四公尺以上漁船

擔任漁航工作三年六個月以

上，並經三等船長及赴無限水

域航行作業專業訓練合格，有

證明文件者。 

（一）在長度二十四公尺以上漁船擔      

      任漁航工作三年六個月以上之 

      船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二）三等船長訓練結業證書。 

（三）赴無限水域航行作業專業訓練 

      結業證書。 

二等船長 

一、領有二等船副執業證書後，擔

任二等船副一年以上，有證明

文件者。 

（一）二等船副執業證書。 

（二）擔任二等船副一年以上之船員

服務經歷證明書。 



二、領有二等船副執業證書，及曾

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以

上，有證明文件者。 

（一）二等船副執業證書。 

（二）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以上

之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領有三等船長執業證書後，擔

任三等船長一年六個月以

上，並經二等船副訓練合格

後，有證明文件者。 

（一）三等船長執業證書。 

（二）擔任三等船長一年六個月以上

之船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二等船副訓練結業證書。 

四、領有三等船長執業證書，及曾

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六個

月以上，並經二等船副訓練合

格後，有證明文件者。 

（一）三等船長執業證書。 

（二）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六個

月以上之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二等船副訓練結業證書。 

五、領有三等船長執業證書後，擔

任代理二等船長二年，有證明

文件者。 

（一）三等船長執業證書。 

（二）擔任代理二等船長二年之船員

服務經歷證明書。 

六、曾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駕駛職

務六個月以上，有證明文件

者。 

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駕駛職務六個月

以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七、曾擔任小型艦艇少尉以上艇副

六個月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小型艦艇少尉以上艇副六個月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八、曾擔任各型艦艇艙面士官長一

年六個月以上，有證明文件

者。 

擔任各型艦艇艙面士官長一年六個月

以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二等船副 

一、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

冊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二、曾在各型艦艇艙面服務二年以

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艙面服務二年以上之公

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依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

及管理辦法許可僱用，經全民

中文能力檢定初等以上合格

且曾在我國籍漁船工作達一

年以上經歷，或曾在我國籍漁

船工作達二年以上經歷之境

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 

（一）僱用許可。 

（二）全民中文能力檢定初等以上合

格證書及在我國籍漁船工作一

年以上之服務經歷證明，或在

我國籍漁船工作二年以上之服

務經歷證明。 

三等船長 

一、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

冊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二、曾在各型艦艇艙面服務一年六

個月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艙面服務一年六個月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一等輪機長 

一、領有一等大管輪執業證書後，

擔任一等大管輪一年以上，有

證明文件者。 

（一）一等大管輪執業證書。 

（二）擔任一等大管輪一年以上之船

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二、領有二等船副執業證書，及曾

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以

上，有證明文件者。 

（一）二等船副執業證書。 

（二）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以上

之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領有三等船長執業證書後，擔

任三等船長一年六個月以

上，並經二等船副訓練合格

後，有證明文件者。 

（一）三等船長執業證書。 

（二）擔任三等船長一年六個月以上

之船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二等船副訓練結業證書。 

四、領有三等船長執業證書，及曾

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六個

月以上，並經二等船副訓練合

格後，有證明文件者。 

（一）三等船長執業證書。 

（二）擔任觀察員或檢查員一年六個

月以上之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二等船副訓練結業證書。 

五、領有三等船長執業證書後，擔

任代理二等船長二年，有證明

文件者。 

（一）三等船長執業證書。 

（二）擔任代理二等船長二年之船員

服務經歷證明書。 

六、曾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駕駛職

務六個月以上，有證明文件

者。 

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駕駛職務六個月

以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七、曾擔任小型艦艇少尉以上艇副

六個月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小型艦艇少尉以上艇副六個月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八、曾擔任各型艦艇艙面士官長一

年六個月以上，有證明文件

者。 

擔任各型艦艇艙面士官長一年六個月

以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二等船副 

一、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

冊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二、曾在各型艦艇艙面服務二年以

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艙面服務二年以上之公

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依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

及管理辦法許可僱用，經全民

中文能力檢定初等以上合格

且曾在我國籍漁船工作達一

年以上經歷，或曾在我國籍漁

船工作達二年以上經歷之境

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 

（一）僱用許可。 

（二）全民中文能力檢定初等以上合

格證書及在我國籍漁船工作一

年以上之服務經歷證明，或在

我國籍漁船工作二年以上之服

務經歷證明。 

三等船長 

一、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

冊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二、曾在各型艦艇艙面服務一年六

個月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艙面服務一年六個月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一等輪機長 

一、領有一等大管輪執業證書後，

擔任一等大管輪一年以上，有

證明文件者。 

（一）一等大管輪執業證書。 

（二）擔任一等大管輪一年以上之船

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二、領有一等管輪執業證書後，擔

任代理一等輪機長三年，有證

明文件者。 

（一）一等管輪執業證書。 

（二）擔任代理一等輪機長三年之船

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曾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輪機職

務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輪機職務一年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四、曾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輪機職

務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輪機職務二年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一等大管輪 

一、經一等管輪訓練合格，有證明

文件者。 

一等管輪訓練結業證書。 

二、曾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士官

長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士官長一年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曾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上士

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上士二年以上

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一等管輪 

一、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

冊。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二、曾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士官

三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士官三年以上

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依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

及管理辦法許可僱用，經全民

中文能力檢定初等以上合格

且曾在我國籍漁船工作達一

年以上經歷，或曾在我國籍漁

船工作達二年以上經歷之境

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 

（一）僱用許可。 

（二）全民中文能力檢定初等以上合

格證書及在我國籍漁船工作一

年以上之服務經歷證明，或在

我國籍漁船工作二年以上之服

務經歷證明。 

二等輪機長 

一、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

冊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二、曾在各型艦艇機艙服務二年以

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機艙服務二年以上之公

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無線電子員 

領有普通值機員執業證書後，擔任

普通值機員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

者。 

（一）普通值機員執業證書。 

（二）擔任普通值機員一年以上之船

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普通值機員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電信、電信工

程、電訊工程、電子、電子工

程、電子通訊、電子技術、電

子物理、工業電子各科、系畢

業，有證明文件者。 

畢業證書。 

二、領有一級話務員或報務員執業

證書者。 

一級話務員或報務員執業證書。 

三、領有限用值機員執業證書後，

擔任限用值機員一年以上，有

證明文件者。 

（一）限用值機員執業證書。 

（二）擔任限用值機員一年以上之船     

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限用值機員 
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冊

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二、領有一等管輪執業證書後，擔

任代理一等輪機長三年，有證

明文件者。 

（一）一等管輪執業證書。 

（二）擔任代理一等輪機長三年之船

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曾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輪機職

務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三級艦中尉以上輪機職務一年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四、曾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輪機職

務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三級艦少尉以上輪機職務二年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一等大管輪 

一、經一等管輪訓練合格，有證明

文件者。 

一等管輪訓練結業證書。 

二、曾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士官

長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士官長一年以

上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曾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上士

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上士二年以上

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一等管輪 

一、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

冊。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二、曾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士官

三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輪機各科士官三年以上

之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依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

及管理辦法許可僱用，經全民

中文能力檢定初等以上合格

且曾在我國籍漁船工作達一

年以上經歷，或曾在我國籍漁

船工作達二年以上經歷之境

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 

（一）僱用許可。 

（二）全民中文能力檢定初等以上合

格證書及在我國籍漁船工作一

年以上之服務經歷證明，或在

我國籍漁船工作二年以上之服

務經歷證明。 

二等輪機長 

一、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

冊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二、曾在各型艦艇機艙服務二年以

上，有證明文件者。 

擔任各型艦艇機艙服務二年以上之公

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無線電子員 

領有普通值機員執業證書後，擔任

普通值機員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

者。 

（一）普通值機員執業證書。 

（二）擔任普通值機員一年以上之船

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普通值機員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電信、電信工

程、電訊工程、電子、電子工

程、電子通訊、電子技術、電

子物理、工業電子各科、系畢

業，有證明文件者。 

畢業證書。 

二、領有一級話務員或報務員執業

證書者。 

一級話務員或報務員執業證書。 

三、領有限用值機員執業證書後，

擔任限用值機員一年以上，有

證明文件者。 

（一）限用值機員執業證書。 

（二）擔任限用值機員一年以上之船     

員服務經歷證明書。 

限用值機員 
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冊

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一級話務員 
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冊

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二級話務員 
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冊

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一級話務員 
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冊

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二級話務員 
中華民國國民領有漁船船員手冊

者。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備註： 

一、表內所定船員服務經歷證明書，以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簽證之服務年資為限，但服

務於舢舨、漁筏之經歷不得採計。服務於公務船舶者及觀察員或檢查員之服務經歷，

由服務機關開具。 

二、曾任公職人員之服務經歷證明，現役、退休(役)或離職人員應繳驗由服務機關出具之

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無畢業證書者，得以修業證明書、結業證明書、資格證明書或符合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之證明替代之。 

四、報名參加各項幹部船員專業訓練前，需先取得漁船船員手冊。但境內僱用外國籍船

員及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免附。 

備註： 

一、表內所定船員服務經歷證明書，以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簽證之服務年資為限，但服

務於舢舨、漁筏之經歷不得採計。服務於公務船舶者及觀察員或檢查員之服務經歷，

由服務機關開具。 

二、曾任公職人員之服務經歷證明，現役、退休(役)或離職人員應繳驗由服務機關出具之

公職服務經歷證明書。 

三、無畢業證書者，得以修業證明書、結業證明書、資格證明書或符合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之證明替代之。 

四、報名參加各項幹部船員專業訓練前，需先取得漁船船員手冊。但境內僱用外國籍船

員及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免附。 

 

 

 

 

 

 

 

 

 

 

 

 

 

 



第二十一條附表四 申請換發新制幹部船員執業證書資格、程序及應檢附文件等相關事項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申請換發新制幹部船員執業證書資格、程序及應檢附文件等相關事項表 一、 本附表刪除。 

二、 配合第二十一條刪

除，刪除本附表。 

 一、漁航員 

新制幹部船員等級  舊制幹部船員等級  換證資格條件  

一等船長  一級漁航員  直接換發。  

二級漁航員  直接換發。  

三級漁航員  持有三級漁航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二百

噸以上對外漁業合作或國外基地作業漁船任職

年資累計達十二個月以上者。  

四級漁航員  持有四級漁航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一百

噸以上對外漁業合作或國外基地作業漁船任職

年資累計達二十四個月以上者。  

一等船副  三級漁航員  一、持有三級漁航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

二百噸以上對外漁業合作或國外基地作業漁船

任職年資累計達六個月以上者。  

二、持有三級漁航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

未滿二百噸對外漁業合作或國外基地作業漁船

任職年資累計達十二個月以上者。  

四級漁航員  一、持有四級漁航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

一百噸以上對外漁業合作或國外基地作業漁船

任職年資累計達十二個月以上者。  

二、持有四級漁航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

未滿一百噸對外漁業合作或國外基地作業漁船

任職年資累計達二十四個月以上者。  

二等船長  三級漁航員  直接換發。  

四級漁航員  持有四級漁航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一百

噸以上漁船任職年資累計達十二個月以上者。  

二等船副  四級漁航員  持有四級漁航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一百

噸以上漁船任職年資累計達六個月以上者。  

三等船長  四級漁航員  直接換發。  

備註：表中之漁船噸位係指總噸位而言。 

二、輪機員 

新制幹部船員等級  舊制幹部船員等級  換證資格條件  

一等輪機長  一級輪機員  直接換發。  

二級輪機員  直接換發。  

三級輪機員  持有三級輪機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主機

推進動力七五○瓩以上漁船任職年資累計達十

二個月以上者。  

四級輪機員  持有四級輪機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主機

推進動力七五○瓩以上漁船任職年資累計達二

十四個月以上者。  



 

 

 

 

 

 

 

 

 

一等大管輪  三級輪機員  一、持有三級輪機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

主機推進動力七五○瓩以上漁船任職年資累計

達六個月以上者。  

二、持有三級輪機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

二百噸以上漁船任職年資累計達十二個月以上

者。  

四級輪機員  持有四級輪機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後，在主機

推進動力七五○瓩以上漁船任職年資累計達十

二個月以上者。  

一等管輪  三級輪機員  直接換發。  

四級輪機員  直接換發。  

二等輪機長  三級輪機員  直接換發。  

四級輪機員  直接換發。  

三、電信員 

(一)話務員部分未變動。 

(二)報務員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相關訓練或測驗合格後得直接換發普通值機員證書

或話務員證書。 

四、申請換發新制幹部船員執業證書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一)申請書一式二份，附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照片二張。 

(二)漁船船員手冊影本一份。 

(三)舊制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正本。 

(四)經檢具最近五年內出海作業達一年之經歷證明或最近一年內出海作業達三個月之

經歷證明。 

(五)相關經歷證明文件。 



第二十二條附表五 總噸位二十以上漁船出海船員及幹部船員最低員額配置對照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二十二條附表四 第二十二條附表五 一、 配合原附表四刪除，原

附表五移列為附表四。 

二、 考量長度十二公尺以

上未滿二十四公尺航

行於無限水域之漁

船，其航行時間長、作

業強度高，原規定最低

船員員額（含幹部船

員）為二人，實務上易

發生船員需持續輪

值、無法輪替休息之情

形，影響船員身心健康

與航行安全。為確保船

員得以合理輪班休

息，降低疲勞風險，並

提升整體作業與航行

安全，爰將最低船員員

額由二人修正為三人。 

三、 備註四原條文所載「得

以領有我國及國籍國

核發之合格適任幹部

船員執業證書」之「及」

字，係屬誤植，易生須

同時持有我國與國籍

國證書之誤解，爰修正

為「或」，以符實務運

作及原立法意旨，並避

免實務上產生不必要

之適用爭議。 

總噸位二十以上漁船出海船員及幹部船員最低員額配置對照表 總噸位二十以上漁船出海船員及幹部船員最低員額配置對照表 

一、漁航及輪機人員 

漁船種類 船員最低員額（含

幹部船員） 

幹部最低員額 

長度六十公尺以

上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十人 

一等船長一人、一等船副二人、

一等輪機長一人、一等大管輪一

人（共應配置五人） 

長度四十五公尺

以上未滿六十公

尺航行無限水域

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六人 

一等船長一人、一等船副一人、

一等輪機長一人（共應配置三

人） 

長度四十五公尺

以上未滿六十公

尺航行有限水域

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六人 

二等船長一人、二等船副一人、

一等輪機長一人（共應配置三

人） 

長度二十四公尺

以上未滿四十五

公尺航行無限水

域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四人 

一等船長一人、一等輪機長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主機推進動力未

滿七五○瓩漁船 
四人 

一等船長一人、二等輪機長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長度二十四公尺

以上未滿四十五

公尺航行有限水

域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四人 

二等船長一人、一等大管輪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主機推進動力未

滿七五○瓩漁船 
四人 

二等船長一人、二等輪機長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長度十二公尺以

上未滿二十四公

尺航行無限水域

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三人 

符合第十二條規定之船長一

人、一等大管輪一人（共應配置

二人） 

主機推進動力未

滿七五○瓩漁船 
三人 

符合第十二條規定之船長一

人、二等輪機長一人（共應配置

二人） 

長度十二公尺以

上未滿二十四公

尺航行有限水域

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二人 

三等船長一人、一等大管輪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主機推進動力未

滿七五○瓩漁船 
二人 

三等船長一人、二等輪機長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備註： 

一、直轄市政府得依主管權責訂定所轄總噸位二十以上未滿一百漁船出海船員最低員額

標準，未訂定者，依本附表規定。另總噸位未滿二十漁船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主管權責逕行訂定。 

二、長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航行有限水域之漁船，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得

以一名船長或輪機長(大管輪)搭配一名我國籍船員，或依就業服務法僱用之外國籍船

員擔任輪機助手，不適用本附表之規定：  

一、漁航及輪機人員 

漁船種類 船員最低員額（含

幹部船員） 

幹部最低員額 

長度六十公尺以

上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十人 

一等船長一人、一等船副二人、

一等輪機長一人、一等大管輪一

人（共應配置五人） 

長度四十五公尺

以上未滿六十公

尺航行無限水域

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六人 

一等船長一人、一等船副一人、

一等輪機長一人（共應配置三

人） 

長度四十五公尺

以上未滿六十公

尺航行有限水域

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六人 

二等船長一人、二等船副一人、

一等輪機長一人（共應配置三

人） 

長度二十四公尺

以上未滿四十五

公尺航行無限水

域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四人 

一等船長一人、一等輪機長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主機推進動力未

滿七五○瓩漁船 
四人 

一等船長一人、二等輪機長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長度二十四公尺

以上未滿四十五

公尺航行有限水

域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四人 

二等船長一人、一等大管輪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主機推進動力未

滿七五○瓩漁船 
四人 

二等船長一人、二等輪機長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長度十二公尺以

上未滿二十四公

尺航行無限水域

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二人 

符合第十二條規定之船長一

人、一等大管輪一人（共應配置

二人） 

主機推進動力未

滿七五○瓩漁船 
二人 

符合第十二條規定之船長一

人、二等輪機長一人（共應配置

二人） 

長度十二公尺以

上未滿二十四公

尺航行有限水域

之漁船 

主機推進動力七

五○瓩以上漁船 
二人 

三等船長一人、一等大管輪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主機推進動力未

滿七五○瓩漁船 
二人 

三等船長一人、二等輪機長一人

（共應配置二人） 

備註： 

一、直轄市政府得依主管權責訂定所轄總噸位二十以上未滿一百漁船出海船員最低員額

標準，未訂定者，依本附表規定。另總噸位未滿二十漁船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主管權責逕行訂定。 

二、長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航行有限水域之漁船，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得

以一名船長或輪機長(大管輪)搭配一名我國籍船員，或依就業服務法僱用之外國籍

船員擔任輪機助手，不適用本附表之規定：  



（一）船長同時持有得擔任應編配之漁航及輪機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二）船長持有漁航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並具備應編配之輪機幹部資格之輪機專業訓練

結業證書。 

（三）輪機長(大管輪)持有輪機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並具備應編配之漁航幹部資格之漁

航專業訓練結業證書。 

三、前點第二款或第三款之結業證書自核發日起不得逾五年。但提出最近五年內出海作

業達一年之經歷證明者，不在此限。 

四、經核准且赴無限水域作業之漁船，除船長外，其餘幹部配置員額，得以領有我國或

國籍國核發之合格適任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或大陸地區漁船

船員擔任。 

五、依第二點及前點規定配置幹部船員之漁船，漁業人應檢具相關文件向所屬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報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列冊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當地海巡機關。 

六、依第二點規定報備之船長或輪機長(大管輪)，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受理時，

應依其意願擇一採計漁航或輪機工作服務經歷。 

七、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二十三日修正前已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以一名船長搭配一名我國籍船員或依就業服務法僱用之外國籍船員，擔任輪機助

手，長度二十四公尺以上航行有限水域之漁船，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一日起，應依本

附表規定配置漁航及輪機人員幹部船員。 

二、電信人員 

（一）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人員配置表 

作業海域 維修方式 船長四十五公尺以上 
船長二十四公尺以上未滿

四十五公尺 

A1 

船上維修 無線電子員專任乙員 無線電子員兼任乙員 

岸上維修 
限用值機員兼任一員 

雙套設備 

A2+A1 

船上維修 無線電子員專任乙員 無線電子員兼任乙員 

岸上維修 
普通值機員兼任一員 普通值機員兼任一員 

雙套設備 

A3+A2+A1或

A4+A3+A2+A1 

船上維修及岸上維修 
無線電子員專任乙員 

無線電子員專任乙員或兼

任二員。 船上維修及雙套設備 

岸上維修及雙套設備 普通值機員專任一員

或兼任三員 

普通值機員專任乙員或兼

任二員。 

（二）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人員配置表 

漁船種類 配置人員 

船長四十五公尺以上航行無限水域漁船 專任一級話務員一人或兼任一級話務員二人 

船長四十五公尺以上航行有限水域漁船 專任二級話務員一人或兼任二級話務員二人 

船長二十四公尺以上未滿四十五公尺航

行無限水域漁船 

專任一級話務員一人或兼任一級話務員一人 

船長二十四公尺以上未滿四十五公尺航

行有限水域漁船  

專任二級話務員一人或兼任二級話務員一人 

船長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航行

無限水域漁船 

兼任一級話務員一人 

（一）船長同時持有得擔任應編配之漁航及輪機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二）船長持有漁航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並具備應編配之輪機幹部資格之輪機專業訓練

結業證書。 

（三）輪機長(大管輪)持有輪機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並具備應編配之漁航幹部資格之漁

航專業訓練結業證書。 

三、前點第二款或第三款之結業證書自核發日起不得逾五年。但提出最近五年內出海作

業達一年之經歷證明者，不在此限。 

四、經核准且赴無限水域作業之漁船，除船長外，其餘幹部配置員額，得以領有我國及

國籍國核發之合格適任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或大陸地區漁船

船員擔任。 

五、依第二點及前點規定配置幹部船員之漁船，漁業人應檢具相關文件向所屬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報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列冊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當地海巡機關。 

六、依第二點規定報備之船長或輪機長(大管輪)，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受理時，

應依其意願擇一採計漁航或輪機工作服務經歷。 

七、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二十三日修正前已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以一名船長搭配一名我國籍船員或依就業服務法僱用之外國籍船員，擔任輪機助

手，長度二十四公尺以上航行有限水域之漁船，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一日起，應依本

附表規定配置漁航及輪機人員幹部船員。 

二、電信人員 

（一）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人員配置表 

作業海域 維修方式 船長四十五公尺以上 
船長二十四公尺以上未滿

四十五公尺 

A1 

船上維修 無線電子員專任乙員 無線電子員兼任乙員 

岸上維修 
限用值機員兼任一員 

雙套設備 

A2+A1 

船上維修 無線電子員專任乙員 無線電子員兼任乙員 

岸上維修 
普通值機員兼任一員 普通值機員兼任一員 

雙套設備 

A3+A2+A1或

A4+A3+A2+A1 

船上維修及岸上維修 
無線電子員專任乙員 

無線電子員專任乙員或兼

任二員。 船上維修及雙套設備 

岸上維修及雙套設備 普通值機員專任一員

或兼任三員 

普通值機員專任乙員或兼

任二員。 

（二）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人員配置表 

漁船種類 配置人員 

船長四十五公尺以上航行無限水域漁船 專任一級話務員一人或兼任一級話務員二人 

船長四十五公尺以上航行有限水域漁船 專任二級話務員一人或兼任二級話務員二人 

船長二十四公尺以上未滿四十五公尺航

行無限水域漁船 

專任一級話務員一人或兼任一級話務員一人 

船長二十四公尺以上未滿四十五公尺航

行有限水域漁船  

專任二級話務員一人或兼任二級話務員一人 

船長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航行

無限水域漁船 

兼任一級話務員一人 



 

船長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航行

有限水域漁船 

兼任二級話務員一人 

 

船長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航行

有限水域漁船 

兼任二級話務員一人 

 


